
郑州商品交易所套期保值管理办法 

（2020 年 3 月 9 日郑州商品交易所第六届理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修订，2020 年

4月 9日〔2020〕86 号公告发布，自 2020 年 4月 9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套期保值业务规范发展，充分发挥套

期保值功能，根据《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套期保值

持仓实行额度管理制度。 

按套期保值持仓额度使用阶段，套期保值持仓额度分为

一般月份（本办法指期货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5

个日历日）套期保值持仓额度和临近交割月份（本办法指交

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合约最后交易日）套期保值

持仓额度。 

按套期保值持仓额度使用方向，套期保值持仓额度分为

买入套期保值持仓额度和卖出套期保值持仓额度。买入套期

保值持仓额度可以用于建立期货合约买方向、看涨期权合约

买方向、看跌期权合约卖方向的套期保值持仓；卖出套期保

值持仓额度可以用于建立期货合约卖方向、看涨期权合约卖

方向、看跌期权合约买方向的套期保值持仓。 

第三条 需进行套期保值交易的客户应当向其开户的期

货公司会员申报，由期货公司会员进行审核后，按本办法向



交易所办理申报手续；非期货公司会员直接向交易所办理申

报手续。委托境外经纪机构从事期货交易的客户进行套期保

值，应当委托其境外经纪机构办理，境外经纪机构再委托期

货公司会员办理。 

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的套期保值申请材料应当由

会员保存完整，以备交易所抽查。 

第四条 申请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

客户应当具备与申请品种相关的经营资格。 

第五条 会员、境外经纪机构和客户在交易所从事套期

保值业务，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一般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申请与审核 

第六条 申请一般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非期货公司

会员或者客户，应当填写《郑州商品交易所一般月份套期保

值持仓额度申请表》，并向交易所提交下列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公司注册证书等能够证明

经营范围的文件； 

（二）申请品种上一年度现货经营规模； 

（三）申请品种当年或者套期保值期间的现货经营计划； 

（四）企业套期保值交易方案； 

（五）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一般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申请应当在套期

保值期货合约交割月前一个月的第 5个日历日之前的交易日



提出，逾期交易所不再受理该合约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申请。

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可以一次申请多个合约的一般月

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 

第八条 对一般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申请，交易所按

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现货经营状

况、套期保值申请品种、持仓方向、持仓数量以及历史违规

情况等因素，确定其一般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 

第九条 交易所收到完整的套期保值申请材料后 5 个交

易日内进行审核并予以答复。 

第三章 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申请与审核 

第十条 申请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非期货

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应当填写《郑州商品交易所临近交割月

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申请表》，并向交易所提交下列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公司注册证书等能够证明

经营范围的文件； 

（二）申请品种上一年度现货经营规模； 

（三）证明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需求真实性的相

关材料，如当年或者套期保值期间的现货经营计划、加工订

单、购销合同、发票、仓单、库存证明、拥有实物的其他证

明等； 

（四）企业套期保值交易方案； 

（五）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一条 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申请应当

在套期保值期货合约交割月前二个月第 15 个日历日至交割

月前一个月第 5个日历日之间的交易日提出，逾期交易所不

再受理该合约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申请。 

交易所在申请截止日后的 5个交易日内集中审核并予以

答复。 

第十二条 对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申请，交

易所按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现货

经营状况、套期保值申请品种、持仓方向和数量、历史违规

情况、历史套期保值持仓额度使用情况、对应期货及期权合

约整体持仓情况、可供交割商品的数量以及期现价格是否背

离等因素，确定其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 

全年各合约月份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累计

不超过其当年生产能力、当年生产计划或者上一年度该商品

经营数量。 

第四章 套期保值交易 

第十三条 获批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非期货公司会员或

者客户，可通过交易指令直接建立套期保值持仓，也可通过

对历史持仓确认的方式建立套期保值持仓。 

第十四条 期权行权时，期权套期保值持仓转化为相应

的期货套期保值持仓。 



第十五条 套期保值持仓额度自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起

（含该日）不得重复使用。 

第十六条 交易所可以对套期保值交易的保证金、手续

费采取优惠措施。 

第五章 套期保值监督与管理 

第十七条 交易所对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获批套期

保值持仓额度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交易所对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提供的有

关生产经营状况、资信情况及期货、期权、现货市场交易行

为进行监督和调查，会员及相关客户应予协助和配合。 

交易所可以要求获批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非期货公司

会员或者客户报告现货、期货及期权交易情况，补充相关材

料。 

第十九条 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在获批套期保值持

仓额度期间，企业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套期保值业务

造成较大影响的，应当及时向交易所报告。 

第二十条 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或者套期保值企业

的经营状况，对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套期保值持仓额度

进行调整。 

第二十一条 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需要调整套期保

值持仓额度时，应当及时向交易所提出变更申请。 



第二十二条 获批套期保值持仓额度的非期货公司会员

或者客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可以对其采取谈话提醒、

书面警示、调整或者取消其套期保值持仓额度、限制开仓、

限期平仓、强行平仓等措施。 

（一）利用套期保值额度频繁进行开平仓交易的； 

（二）临近交割月份交易行为不符合经济合理性，且无

法说明正当理由的； 

（三）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不符合套期保值目的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在进行套期保值

申请或者交易时，存在提供虚假材料等欺诈行为、不如实申

报实际控制关系、未按本办法履行报告义务或者其他违反交

易所规定行为的，交易所可以对其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

不受理其套期保值申请、调整或者取消其套期保值持仓额度

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违规处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郑州商品交易所。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4月 9 日起施行。 


